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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51        证券简称：天首 3        主办券商：中信华南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斌 

设立日期 2022年 11月 7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住所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唐槐产业

园彩虹街 9号办公楼 202室 

邮编 030032 

所属行业 批发和零售业 

主要业务 

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金银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研发;金属矿石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金属工具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9900MAC1L9N051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山西大呈资源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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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李晓斌、陈锋利、胡国栋、宫鹤

谦、张先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2 年 11月 22日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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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权

益

48,557,594

股，占比

15.09%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48,557,594股，占比 15.09%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557,594 股，占比

15.09%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有 

2022年 11月 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会决

议同意本次收购事项；2022年 11月 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2 年 11 月 2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收购挂牌公司股东北京神马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北京坤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瑞濠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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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挂牌公司 48,557,594股，

拥有权益比例为 15.09%。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天首发展”）的投资价值，通过间接方式取得天首发展控制权，在天

首发展战略部署、业务发展等重大事项方面提高决策效率，并以此改善天首发

展的经营状况，提升天首发展的盈利能力。 

此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从市场通过竞价交易等方式买入

天首发展股份，以增加持股比例，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天首发展治理结构，规划

天首发展后续的发展方向、经营理念。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北京神马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2年 11月 22日，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呈控股”）

与韩玲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出让方）：韩玲 

乙方（受让方）：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拟向甲方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神马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份（简称“目标

股权”），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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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1、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目标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转让给乙方；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受让目标股权。自股权转让实施

完成日起，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份。 

2、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股权转让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款价格为北京神马咨询有限公司截

止 2022 年 11 月 15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且由乙方承担北京神马咨询有限公司

全部负债。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于本协议生效 15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6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

出让方。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毕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 3个工作日内将

股权转让款的 4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出让方。 

3、股权过户及相关费用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在税务认可期限内完成目标股权的过户手续，协助

乙方取得相关股权证明。协议双方按照规定各自负担应由其缴纳的税费。 

4、甲方保证条款 

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上述目标股权，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及处分

权。 

5、乙方保证条款 

目标公司过户至乙方后，目标公司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6、违约责任 

乙方需严格按照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进行支付，逾期超过 30日的，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每延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万

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支付完毕全部款项。 

（二）关于北京坤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2年 11月 22日，大呈控股与江居龙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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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甲方（出让方）：江居龙 

乙方（受让方）：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拟向甲方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坤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简称“目标

股权”），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1、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目标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转让给乙方；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受让目标股权。自股权转让实施

完成日起，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份。 

2、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股权转让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款价格为北京坤燚科技有限公司截

止 2022 年 11 月 15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且由乙方承担北京坤燚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负债。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于本协议生效 15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6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

出让方。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毕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 3个工作日内将

股权转让款的 4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出让方。 

3、股权过户及相关费用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在税务认可期限内完成目标股权的过户手续，协助

乙方取得相关股权证明。协议双方按照规定各自负担应由其缴纳的税费。 

4、甲方保证条款 

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上述目标股权，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及处分

权。 

5、乙方保证条款 

目标公司过户至乙方后，目标公司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6、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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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需严格按照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进行支付，逾期超过 30日的，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每延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万

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支付完毕全部款项。 

（三）关于北京瑞濠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2年 11月 22日，大呈控股与郭雷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出让方）：郭雷 

乙方（受让方）：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拟向甲方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瑞濠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份（简称“目标

股权”），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1、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目标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转让给乙方；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受让目标股权。自股权转让实施

完成日起，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份。 

2、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股权转让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款价格为北京瑞濠商贸有限公司截

止 2022 年 11 月 15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且由乙方承担北京瑞濠商贸有限公司

全部负债。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于本协议生效 1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6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

出让方。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毕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 3个工作日内将

股权转让款的 40%以转账方式交付给出让方。 

3、股权过户及相关费用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在税务认可期限内完成目标股权的过户手续，协助

乙方取得相关股权证明。协议双方按照规定各自负担应由其缴纳的税费。 

4、甲方保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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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上述目标股权，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及处分

权。 

5、乙方保证条款 

目标公司过户至乙方后，目标公司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6、违约责任 

乙方需严格按照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进行支付，逾期超过 30日的，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每延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万

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支付完毕全部款项。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无。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韩玲、江居龙、郭雷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 

2、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大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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